
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
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外交部
关于建立磋商机制的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外交部（以下合

称“双方”，单称“一方”），本着增进相互理解、推动两国友好

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共同愿望，愿建立磋商机制，以加强双方

多种形式的协调与合作。



双方坚持平等相待，互相尊重主权、独立和领土完整，互不

干涉内政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协定如下：

第 一 条

双方同意建立磋商机制，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，协调和深化

两国在政治、经贸、文化、安全、农业、基础设施、国际和地区

事务及其他共同关心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。

第 二 条

双方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高级官员磋商。

双方事先通过外交渠道确定磋商规格、日程、议题、举行时间和

地点。

第 三 条

双方高级官员可根据需要，利用出席各类国际会议的场合，

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和交流。

第 四 条

双方可根据需要，指示各自派驻对方国家、第三国和国际组

织的代表机构就双边合作和两国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定期或

不定期磋商和交流。

第 五 条

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长期有效。任何一方如需终止本

协定，可提前6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

第 六 条

任何一方如需对本协定进行修订，需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与另

一方协商。修订后的协定生效条件同第五条。



本协定于二〇一七年一月七日在塔那那利佛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均用中文和法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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